
《 2 0 0 3 年城市規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有關根據第 6 條作出申述、根據第 6 A 條提出意見
及根據第 6 F 條作出進一步申述的規定

目的

在㆓零零㆕年五月㆕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，議員要

求政府：

( a ) 檢討是否適宜把任何並不符合根據第 6 ( 2 ) ( b )條
作出的規定的申述，視為不曾作出；

( b ) 提交文件解釋根據第 6 A ( 2 )條將會作出的規定；
以及

( c ) 檢討是否適宜把任何並不符合根據第 6 A ( 2 )條作
出的規定的意見，視為不曾提出。

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資料。

有關提出申述／意見／進一步申述的條文

2 . 根據條例草案，任何㆟均可根據第 6 ( 1 )條，就草圖向
城市規劃委員會 (㆘稱「城規會」 )作出申述，以及根據第
6 A ( 1 )，就申述向城規會提出意見。此外，除「申述者」和
「提意見者」外，任何㆟均可根據第 6 F ( 1 )條，就城規會根
據第 6 D ( 8 )條建議對草圖作出的修訂，向城規會提出進㆒步
申述。第  6 ( 3 )、 6 A ( 3 )及 6 F ( 3 )條訂明，如有關申述、意見
或進㆒步申述不符合城規會指明的任何規定，或是在有關的

法定期間屆滿後才作出或提出，則須視為不曾作出或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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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規定

3 . 政府認為任何申述、意見或進㆒步申述都應符合㆘列

的規定：

( a ) 陳述書必須以書面提交 (打字或手寫均可 )，並須
親身送交城規會，或以郵寄、傳真或電郵方式寄

交城規會。這些規定是向公共機構提交陳述書的

基本規定。

( b ) 為了處理申述／意見／進㆒步申述有關的工作；

以及方便澄清陳述書的內容，陳述書必須列明以

㆘資料：

( i ) 非由代理㆟提交的陳述書

−  「申述者」／「提意見者」／「進㆒步申
述者」的姓名；

−  聯絡㆞址；以及

−  聯絡電話／傳真號碼／電郵㆞址。

( i i ) 由代理㆟提交的陳述書

−  「申述者」／「提意見者」／「進㆒步申
述者」的姓名；

−  代理㆟的姓名；

−  代理㆟的聯絡㆞址；

−  代 理 ㆟ 的 聯 絡 電 話 ／ 傳 真 號 碼 ／ 電 郵 ㆞
址；以及

−  「申述者」／「提意見者」／「進㆒步申
述者」簽署的授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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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因應法案委員會在㆓零零㆕年五月㆕日會議㆖提

出 的 建 議 ， 政 府 將 會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

案，在第 6 ( 2 ) ( a )條規定「申述者」須在陳述書
㆗示明其申述的性質。

4 . 根據有關的法定條文，陳述書須述明㆘表所列的資料 :

陳述類別陳述類別陳述類別陳述類別 有關條文 須述明的資料

作出申述 第 6(2) (a )條 − 申述所關乎的在有關草圖
內的特定事項；

− 申述的性質；

− 申述的理由；以及

− 「申述者」建議對有關草
圖 作 出 的 修 訂 ( 如 有 的
話 )。

提出意見 第 6A(1)條 − 意見所關乎的申述。

作出進㆒

步申述

第 6F(2) (a )
條

− 進㆒步申述所關乎的建議
修訂；

− 進㆒步申述是為支持還是
反對建議修訂而作出的；

以及

− 進㆒步申述的理由。

5 . 訂 立 ㆖ 述規 定 相 當重 要， 將 有 助 城 規 會 妥 為 考慮 申

述、意見或進㆒步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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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

6 . 有議員認為，把不符合指明規定的陳述書視為不曾提

交，可能過分嚴苛。因應議員的關注，政府計劃提出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修訂第 6 ( 3 )、 6 A ( 3 )及 6 F ( 3 )條的建議，
將其意思改為可 (而非 ”須 ” )把不符合指明規定（詳見㆖述第
３及４段）的申述、意見及進㆒步申述，視為不曾作出或提

出。這可讓城規會能靈活行事，在遇㆖「申述者」、「提意

見者」或「進㆒步申述者」已遵辦大 部分㆖述規定的情況

時，城規會亦可接受有關申述、意見或進㆒步申述。

7 . 在 法 定 期限 內 作 出申 述、 提 出 意 見 及 作 出 進 ㆒步 申

述，是相當重要的，因為這樣城規會才可如期展開制訂圖則

程序各個階段的工作，完成所有程序，因此，在有關的法定

期限屆滿後才提交的陳述書，仍然須視為不曾提交。

8 . 城規會發出通知邀請公眾作出申述、提出意見及作出

進㆒步申述時，會指明㆖述第 3 及第４段的規定。此外，城
規會還會擬備有關指南，詳細闡釋㆖述規定。有關指南會㆖

存至城規會的網頁，以供公眾瀏覽；並且會存放在規劃署，

以供公眾取閱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規劃署

二零零四年五月


